
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

（新苗人才计划）项目结题验收的注意事项

1.新苗结题要撰写结题报告书，在报告书后面附上发表的论文（论文发表需附正文、目录、论文）。

   2.结题报告书一式三份，汇总表一式一份（纸质的汇总表个人不需要交，电子的汇总表发到电子邮箱），以及相应的电子稿发到电子邮箱（rwxyxkjs@163.com）[电子稿所包含的内容要和纸质稿一一对应]（这点很重要！）；最后上交内容应包括结题书，发表论文复印件或相关证明材料，其他辅助材料和与所有纸质稿相同的电子稿。

   3.结题报告书封面上的项目编号、项目名称、项目负责人等应当与汇总表上的一致，项目类别要打勾。
   4.结题报告书内的项目情况、项目实施情况总结、项目实现经济效益和知识产权情况、项目成果统计的各项内容要填写完整。
  5.结题报告书内的项目经费收入必须按全额来填写（即省里下拨经费+学校配套经费1万元）；经费使用情况下方的指导老师签名必须手签，财务处盖章处上交后统一由校科协盖。
注意：劳务费应该是人员费用，不超过总资金的百分之十五。
      5.项目承诺书签名处必须有项目全体成员的签名（手签）。
   6.每份结题报告书上必须有指导老师的签名（手写）以及学院的盖章。
7.上学期没有参加“星光讲堂”的团队，这学期必须参加，不参加“星光讲堂”答辩，没有相关的结题证书。
